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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大连市外贸综合服务试点企业认定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加快我市外贸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,努力培

育外贸竞争新优势,促进我市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健康快速发展,

根据《关于加快推进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建设打造对外贸易发展新

优势的实施方案》的精神,对我市外贸综合服务试点企业进行评

选认定,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外贸综合服务企业是指为国内中小型生产企业出口

提供物流、报关、信保、融资、收汇、退税等服务的外贸企业。

第三条 申报资格。大连市外贸综合服务试点企业应具备以

下条件:

(一)在本市行政辖区内依法注册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,产权

明晰,独立核算,财务管理制度健全,经济效益良好,海关、退税、

会计和银行信用等方面无不良记录,无违规行为的外贸企业。

(二)为国内中小微生产企业提供物流、通关、信保、融资、

收汇、退税等服务。

(三)企业资产规模不低于 500 万人民币。

(四)具有线上外贸综合服务平台。

(五)项目运转情况良好,具备提供各项外贸综合服务所需的

资金、场地、设备和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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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企业内部已建立较为完善的代办退税内部风险管控制

度（包括风险控制流程、规则、管理制度等）和代办退税风险管

控信息系统。

第四条 申报要件。申报大连市外贸综合服务试点企业需提

供以下材料:

(一)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。

(二)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。

(三)出口退(免)税备案表。

(四)企业最新资产负债表(加盖公章)。

(五)贸易外汇收支企业名录(企业信息查询页网络打印版)。

(六)企业线上外贸综合服务平台首页及各服务功能页网络

截图。所有申报材料须按照顺序编号用 A4 纸张。

第五条 认定程序。

（一）符合申报资格的企业按照本办法规定准备申报材料报

所在区市县、先导区商务主管部门。

（二）区市县、先导区商务主管部门负责初审工作，提出初

审意见后报市商务局。

（三）市商务局对各区市县、先导区商务主管部门上报的材

料会同市市场监管局、市委金融办、税务局、海关、人民银行大

连市中心支行等部门组织专家评定，通过评审的企业将确定为

“大连市外贸综合服务试点企业”，并进行公示。公示后予以认

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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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动态管理。对获认定的外贸综合服务试点企业有效

期三年。企业在试点过程中，如出现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，由六

部门采取“一票否决”制给予取消资格，并给予通报。

第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三年。


